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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简要评析 

 

作为未来中国民法典之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中国

在民法法典化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 

《民法总则》全文包括“附则”共计 11 章，206 个条文。从结构上看，《民法总则》与过去的且

未被明确废止的《民法通则》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从内容上看，对比《民法通则》，《民法总则》

的部分内容还是值得业界关注。 

限于篇幅，本文围绕《民法总则》对商业与商事主体的影响，简要评析部分条款。 

一、 关于法律渊源的重要变化 

第十条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 

本条明确了“习惯”作为法律渊源，删除了《民法通则》中将“政策”作为替补性的法律原因。

“习惯”代替“政策”的进步性不仅在于降低了“政策的人为控制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且对解

决例如彩礼这样极具地方习俗性的纠纷，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是尚需要得到进一步明确或者等待

司法审判实践来检验的是：商业活动中的商业习惯（交易习惯）是否会被接纳为法律渊源，是值得关

注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

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

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交易习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定，我们拭目以待商业习惯

（交易习惯）的法律地位能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二、 关于意定监护的正式规定 

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本条是关于意定监护的规定，在法定监护之外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权。类似的规定此前出现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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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本次《民法总则》的出台，扩大了此前的适用范围。意定监护看似是家事法领

域的一个条款，事实上对于企业避免“意外”损失具有防范性意义。自然人股东，如果因为重疾等原

因陷入昏迷而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如果未指定监护人，则有配偶或者其他家属作为法

定监护人。但是法定监护人未必有能力妥善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如果自然人股东事先指定其信任的、

有专业能力的人士担任监护人并明确其监护的职权，那么万一发生小概率事件而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时，其指定的监护人可以行使相关权利。这对保护企业利益，避免家庭内部纷争影响企

业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三、 关于职务代理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条 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相对于《民法通则》，此项关于职务代理的规定属于新增加的条款。从立法的意图来看，特别是

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是为了保护交易对方，特别是善意相对人。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加重了被员

工或者高管“无权代表”的风险，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措辞降低此类风险。 

四、 关于委托代理终止的规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 被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有效：……

（三）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 

类似规定此前在效力层级更低的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此次立法明确上升为民事立法，在效力层

级与内容的稳定性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在复杂的商业结构安排中，例如 VIE结构，往往需要将股

东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委托给指定的人行使。此类委托代理中最大的风险是委托人去世之后其继承

人是否认可此类委托的继续。此项规定对授权委托中委托的效力期限可以超越委托人的生命周期提

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五、 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本次立法中最无争议的变化之一。将从前的时效从二年延长到三年，并

且在第一百九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的约定属

于无效。 

六、 其他 

《民法总则》中还有一些神秘的条款。之所以称之为神秘，在于其最终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宽严

度及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与评估。例如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

规定，是否会对相关行业、企业产生影响，属于待观察的条款。在过去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通过

刑事方面的立法，即惩罚的是“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鲜有面对个人的索赔案件。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香港 

www.hankunlaw.com 
 

《民法总则》明确了个人信息的个人权益性质，因此从诉讼的角度看，很有可能会有针对在商事交互

活动中获得自然人个人信息后不当使用、未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等而被告的诉讼出现。 

《民法总则》是对过去立法与司法审判实践的总结，同时也是与时俱进对新的社会需求的回应，

同时也不能忽略这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姿态的体现这一宏观背景。《民法总则》是民法法典

化的开始，根据立法规划，未来三年将有更为具体的分则部分的出现。从民商合一的大思路看，未来

三年将经历一个立法微调的时期，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务者、民商事主体，都建议予以持续关注，并

充分准备，利用公开征集意见等机会，表达合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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